
本表請以 A4紙 橫式 列印

校名：    單位：新臺幣元

姓名 學費 雜費 主食費 副食費 制服費 書本費 合計 備註

   單位：新臺幣元

公費額度 主食費 副食費 制服費 書本費 備註

全 3918 16800 1500 800 因作戰或因公死亡 僅減免學雜費

半 1956 8400 750 400 因病或意外 僅減免學雜費

全 1806 16800 1500 800 因作戰或因公死亡 僅減免學雜費

承辦： 出納： 主計：  校長： 半 無 8400 750 400 因病或意外 僅減免學雜費

(請蓋職名章) (請蓋職名章) (請蓋職名章) (請蓋職名章) 榮軍 半 無 8400 750 400 僅減免學雜費

聯絡電話（分機）：
※制服費：上學期無採購不得申請，下學期無制服費優待。

※學雜費(含實習費)全額於學生註冊時依規定由學校逕予減免。

請依據申請學年度之本府學雜費及代收代辦費收費基準表辦理。

撫卹期滿及領

受一次撫卹金

功勛

合 計

公教

彰化縣 ○ 學年度第 ○ 學期

軍公教遺族暨失能榮軍子女就學優待費用概算表

班級 彰化縣       學年度第     學期就學優待費用金額表

類別

依法領受年撫卹金


